
 

 

 

 

 

 

 

 

 

 

五、主計單位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五、主計單位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一、辦理歲計、會計、統計等標準作業流程 

 

 

 

 

 

 

 

 

 

 

  

 

一、法令依據： 

（一）歲計：依中央頒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暨「預算法」之規定辦理。 

（二）會計：依「行政院主計處核定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法」、「審計

法」暨相關法規辦理。 

（三）統計：依「統計法」暨「統計法施行細則」辦理。 

 

二、處理步驟： 

（一） 年度開始前由各單位提出下年度之施政計劃，依據業務單位需要和上級交辦事項之

事實需要，配合政府之預算收支方案，編製年度概算。 

（二） 概算經上級主管機關複審及行政院主計處複審後，陳行政院院會審議通過，由本機

關編成單位預算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三） 立法院預算審議通過，依據預算及施政計劃之進度，編成分配預算，陳行政院主計

處核准後，據以執行。 

（四） 年度開始時，由業務單位根據分配預算，依經費支用程序辦理。 

（五） 各單位收入案件，款項交由出納存入公庫帳戶後，編製收入傳票入帳。 

（六） 各單位簽具支出案件，購置財物送請行政室估價後，主計單位審核是否合於規定，

簽註意見，陳機關首長核准後辦理。各單位辦理完畢，粘貼原始憑證後，編製支出

傳票，送出納簽製支票，完成支付手續後入帳。 

（七） 切實審核各項收支，未合法之收支，須簽註意見送核。 

（八） 預算外之開支或調整，案件應依序報核。 

（九） 各項憑證收支程序完成後，即彙整裝訂，每月編製會計報告陳報上級機關及審計部。 

（十） 年度結束時，清理各項墊付及暫付款，應收未收，應付未付部份。各計劃執行未達

百分之九十者，並詳細檢討原因。 

（十一）編製決算，按其法定預算內切實執行，以不超過預算為原則。 

（十二）審計部審定決算。 

（十三）立法院審議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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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流程： 

（一）預算執行及收支案件審核之處理流程： 

各 單 位 簽 具 原 始 收 支 法 案 
 

公 庫 收 入 交 出 納 入 帳 購 置 財 物 送 秘 書 室 

主 計 單 位 審 核 收 支 （ 是 否 合 法 ， 有 無 預 算 ） 

首長核簽 

准 則 執 行 駁 則 重 新 檢 討 辦 理 

完 成 收 支 程 序 

收 支 票 據 會 簽 

粘 貼 原 始 憑 證 送 主 計 單 位 審 核 

主 計 單 位 簽 製 收 支 傳 票 記 帳 憑 證 

支 付 入 庫 

登 帳 

財 務 分 析 核 送 會 計 報 告 

收 支 日 報 

月 報 

季 報 、 半 年 報 

年 報 



 

 

（二）預算編審及決算報告編製之處理流程：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 歲計：係依據施政方針和中央政府所發之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暨預算法規

定，在法定範圍內，擬定概算送上級主管機關複審及行政院主計處複審後，陳行政院
院會審議通過，依其核定編製預算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 會計：會計人員非根據合法之原始憑證，不得造具記帳憑證，非根據合法記帳憑證，
不得記帳，但整理結算時，因應事實需要之轉帳憑證，不在此限。 

 

四、使用表格：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表報格式。 

 

 

各 單 位 提 供 下 年 度 施 政 重 點 資 料 

整 理 資 料 估 計 收 支 概 算 
各 單 位 提 供 下 年 度 施 政 重 點 資 料 

主 計 單 位 有 關 
單 位 

審 核 

彙 編 概 算 
 

陳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複 審 

陳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複 審 

陳 行 政 院 院 會 審 議 

本 機 關 編 成 單 位 預 算 草 案 

立 法 院 審 議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准 分 配 預 算 

預 算 執 行 

年 度 決 算 編 製 

審 計 部 審 定 決 算 

立 法 院 審 議 決 算 


